附件1

中国生物材料学会科普工作先进集体/
工作者评选表彰办法（试行）

为贯彻落实《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（2021-2035年）》，大力弘扬科学精神，充分调动广大生物材料领域科技工作者参与行业领域科普，表彰中国生物材料学会各专业分会、科普基地在科普工作中的突出贡献，依据《中国生物材料学会科普工作制度》，特设立“中国生物材料学会科普工作先进集体”“中国生物材料学会科普工作先进工作者”。本办法旨在提升科普激励作用，推动学会科普事业的持续发展。

一、评选对象
（一）中国生物材料学会科普工作先进集体
学会所属各专业分会、科普基地。

（二）中国生物材料学会科普工作先进工作者

学会理事、工作委员会委员及学会秘书处与专业分会、科普基地的工作人员等。
二、评选范围
每年评选表彰一次。“中国生物材料学会科普工作先进集体”每次评选不超过专业分会及科普基地总数的20%；“中国生物材料学会科普工作先进工作者”每次评选不超过5名。

三、评选条件

（一）中国生物材料学会科普工作先进集体
1.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坚持正确舆论导向，大力弘扬科学精神，普及科学知识，传播科学思想，倡导科学方法。

2. 积极响应、贯彻落实学会科普工作方针和工作部署，将具体科普工作方案（包括经费预算及人员保障）纳入各专业分会/科普基地年度工作计划。2年内未有考核不合格情况。
3. 积极参与、组织学会各类科普活动，推动自有科普品牌活动建设。活动形式包括但不限于科普讲座、展览、实验室开放、科学实验体验等，致力于向公众普及生物材料及医疗器械相关知识。活动具有连续性、系列性，且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力，参与人数多，覆盖面广，公众反馈良好。

4. 积极创作并推广生物材料及医疗器械相关科普作品，包括但不限于原创科普文章、科普漫画、科普短视频、科普图书等。科普作品内容科学准确，形式新颖，传播广泛。

5. 科普工作成绩突出，获评全国科普月活动优秀组织单位、优秀活动的优先。
（二）中国生物材料学会科普工作先进工作者
1.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认真贯彻“两翼理论”，思想政治坚定，作风优良。

2. 热爱科普事业，具备“献身、创新、求实、协作”的科学精神和良好的职业道德。在组织和参与群众性、社会性的行业领域科普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，为学会科普工作做出重要贡献者。

3. 积极参与学会、分会/科普基地组织的各类科普活动，在科普报告、科普创作、科技推广、科普宣传等方面工作成绩显著者。

4. 在学会科普工作中积极创造、善于思考，能够将科研成果通过科普方式传播，助力学会科普工作社会影响力显著提升者。

5. 连续负责或参与学会科普工作（活动）2年及以上者优先。
四、评选程序

（一）申报/推荐材料（详见附件2、3）

（二）评选流程

1. 形式审查：学会秘书处科普宣传部汇总整理申报/推荐材料并进行形式审查。
2. 初评：学会秘书处科普宣传部形式审查通过后，提请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进行初评，以现实表现、工作实绩和贡献大小作为衡量标准，好中选优，筛选出符合条件的候选集体/个人。申报/推荐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要有突出的事迹，确保先进性、典型性和代表性。

3. 终评：初评通过的候选集体/个人提请学会常务理事会进行最终审议，常务理事会根据候选集体/个人的科普服务质量、创新性、社会影响力等综合素质进行审议投票。

备注：评审结果公布后，若发现申报/推荐集体/个人有伪造事实的行为，一律取消评选资格，并在网上公布。
五、表彰办法

对评选出的先进集体授予“中国生物材料学会科普工作先进集体”称号，颁发证书；对评选出的先进工作者，授予“中国生物材料学会科普工作先进工作者”称号，颁发证书。
六、附则

（一）解释权

本办法由中国生物材料学会负责解释。

（二）修订与完善

学会可根据实际情况对本办法进行修订和完善，以确保其科学性和公平性。

（三）实施日期

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
附件：1.中国生物材料学会科普工作先进集体申报表
2.中国生物材料学会科普工作先进工作者推荐表

